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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乡村经济交易中的“中人”
报酬研究

——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

梁宏志  冉  旭

摘要：中人作为乡村经济交易的参与者，在牵线买卖双方、协商谈判、契约签订、纠纷解决等交易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效降低了经济交易的成本。对清水江文书的统计显示，中人报酬以货币支付形式为主。

酬金虽然不固定，一般在一分至一两之间，但也存在着传统支付习惯的特点，最常见为五分、一钱及三分。

酬金的支付方并不固定，买卖双方兼而有之。交易额的大小，中人作用、来源及其人数都是影响酬金的因素。

此外，酬金占交易额的比例在 0.3%—16.7% 之间，以 4% 及以下者为多数。该占比总体与官中费用比率、契

税相近，是清人观念里民间中人与官方认定作用相当的体现。综合来看，获得报酬并不是中人参与的主要目的，

展现出乡村经济交易受传统宗法影响的特点。中人作为一类非正式的社会控制角色，与特定的经济、社会条

件相匹配，是清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不足时的补充。民间中人报酬记录存在于清代各时段文书，说明清代法

律制度对民间交易习俗的适应度较高，这也构成其能长期延续存在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中人；乡村经济交易；清代；酬金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2）06—0149—08  

一、引　言

自明以降，贵州行省的设立以及屯兵制度的实施，加速了汉族与苗、侗等民族的文化交流。清水江

流域与其他地区在木材贸易等方面往来频繁，不仅繁荣了一方经济，也促进了契约文书文化在当地的发展。

而中人a广泛存在于清代各类经济交易契约中，深度参与房产、田地、借贷等的交易过程，在挖掘市场信息、

协商谈判、文书签订、纠纷解决等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效降低了双方的交易成本。中人也逐渐成

为乡村契约履行的重要保障机制，是民间交易习俗的重要参与者。如若以后出现契约纠纷，中人与双方“三

对六面”地说清楚。对中人酬谢之事也历来已久，民间一般称之为“谢中”“酬中”等，亦有“捆艮（银）”“烟

钱”之称。谢中的方式主要有实物、酬金、宴请等。给予中人报酬既是对中人致谢之意的表达，也是对

中人劳动付出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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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清水江文书中一般把中间人称为“凭中人”“凭中”“中人”“凭中证”“中保人”等，本文延用“中人”的称谓。

本文所指中人与传统牙行、经济人、侩、媒人等不同，特指在民间交易中作居间介绍人，并作为契约见证人被记录在

文书里的一类人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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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春燕、龙登高针对清代田宅交易中的官中（官方指定的中人）研究指出其收入来源之一，为从田

房交易中抽取成交额百分之五作为中介费，并认为官中是政府利用微观主体低成本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

措施。a与官中相比，民间中人涉及的交易范围更广，契约环境也更复杂。其工作虽未得到官方的指派，

但依然获得官方的承认，往往也是官府处理契约纠纷时最核心的证人和纠纷调解人。但受以往资料杂散、

记录稀少等原因牵制，鲜见针对“中人报酬”的单独研究，多被提及“中人”的研究囊括。b近年来，随

着清水江文书的不断出版公布，学界也得以对其进行进一步挖掘研究。笔者以搜集到的材料《天柱文书》

（1—22 册），《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3 卷），《贵州清水江文书》中的《剑河卷第一辑》（1—
5 册）、《黎平卷第一辑》（1—5 册）、《黎平卷第二辑》（1—5 册）、《黎平卷第三辑》（1—5 册）、《黎

平文书》（1—22 册）、《三穗卷第一辑》（1—5 册）、《三穗卷第二辑》（1—5 册）、《三穗卷第三辑》

（1—5 册）、《岑巩卷第 1 辑》（1—5 册）、《天柱卷第 1 辑》（1—5 册），《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1—
4 册），《清水江文书第 1 辑》（1—13 册），《清水江文书第 2 辑》（1—10 册），《清水江文书第 3 辑》（1—
10 册），《土地契约文书校释》（1—2 册）为主，共查阅近 6 万份契约，涵盖已出版清水江文书的 80%
以上，统计到有明确记录“中人报酬”的文书 131 份，时间跨度从康熙三十三年（1694）至民国三十四

年（1945）达 251 年之久，其中以清代占绝大多数，尝试根据这部分文书统计的信息还原清水江流域“中

人报酬”之面目。

二、中人报酬的特点、影响因素及来源

清水江流域历来有“民间皆云当中人必取中人钱，取钱多少无定数，当场酌情商定”c的说法。所谓“当

场酌情商定”，商定后的中人报酬有哪些特点呢 ? 哪些因素会对中人报酬产生影响？对清水江文书中人

报酬的专门探讨较为少见，笔者根据已统计的信息整理分析如下：

（一）文书所见中人报酬的特点

1. 以货币形式支付为主

清水江文书所记载中人报酬，以货币支付形式为主。在笔者统计到的 131 份文书中，无论交易形式

是买卖、转让、典或分股，抑或交易时间如何不同，均以货币支付的形式出现。

举例如下：

立断约人姜国政。今因欲买姜岩挐田丘，价银不足，自愿将乌慢田一丘卖以加十寨姜虎明下为业。

当日三面议定实价纹艮（银）一十二两正。自断之后，不许外人争论。如有此色，俱在卖主向前理落。

所买所卖，二家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此断约以为后照。

乾隆十贰年十一月十七日 立                 

                                姜老乔 姜乔岩 姜寿熊

                凭中 姜富宇 姜老欧 吃捆艮（银）三钱

                                   代书 姜国政

a　丁春燕、龙登高：《清代田宅交易中的官中与基层治理》，《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 年第 4 期。

b　参见 [ 美 ]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第 150—158 页；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库出版社，第 44—45 页；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20—126 页；刘秋根：《明清高

利贷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167—172 页；刘道胜：《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09—112 页；范一丁：《古代契约法史稿》，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年，第 23、
58、104 页；安尊华：《清水江流域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 49—50 页；郭睿君、李琳

琦：《清代徽州契约文书所见“中人”报酬》，《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王雪梅：《自贡盐业契约中的中

人现象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 年第 2 期。此外，俞如先以清至民国福建闽西为视点研究

了民间典当的中人问题，从酬金占比典价，中人流行情形、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具有创见的研究分析。

c　贵州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侗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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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比：嘉庆五年二月姜廷得作价十二两，付与廷得管业。

                                            廷芳 笔 a

该笔交易的类型为断卖 b，于乾隆十二年（1747）签订。标的物为田，交易金额为纹银一十二两。文

书中“中人”人数为 2 人，付给中人报酬 [（此份文书写为“吃捆艮（银）”] 的方式是货币三钱。事实上，

民间对中人的酬谢有实物、金钱、宴请等形式，“买主送卖主的亲叔伯兄弟每人 10 斤谷，谓之‘亲房谷’，

中人由买卖双方各送 20 斤谷或四五角钱作为酬谢”c。然而，文书记载的报酬唯见货币形式，原因可能

是传统交易习俗的延续。契约文书记载中人报酬之事自古有之，写在文书上即是给予中人报酬的存在证明。

交易习俗与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法律体系，甚至中人身份等息息相关。例如，少部分中人有职业化倾向，

给他们的报酬除了感谢之意，更多是谈好的工作回报，而这样的回报必然要落实记录清楚，以免以后产

生纠纷。上例中，很形象地把中人所得报酬写为“吃捆银”，交易双方认为通过给中人的“吃银”而达

到把中人“捆”住的效果。正是通过记录中人酬金这样一种形式，强化了中人的责任和义务。

2. 金额大小不固定与传统支付习惯并存

文书中记载的中人酬金并不固定。在笔者的统计中，酬金最大一笔为一两三钱四分，时间为乾隆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而金额最小为一分，时间分别为乾隆十年（1745）三月、乾隆三十三年（1768）
十一月和嘉庆六年（1801）三月。其余支付金额有二分、三分、四分、五分、七分、八分、一钱、三钱、

四钱等。于此，笔者提出疑问，酬金金额的不固定性是否出于支付随意的现象呢？笔者统计酬金后发现，

酬金并不全是随机给予的，仍存在着部分酬金金额出现频率较多的传统支付习惯特点。为方便说明，笔

者将酬金金额出现频率最多的三项制作表 1 如下：

表 1  出现频率最多的三种酬金

中人酬金金额 五分 一钱 三分

份数 24 22 15

份数占比 18.3% 16.8% 11.5%

时间（份数）
乾隆（18份），康熙（1份），
雍正（1 份），嘉庆（4 份）

乾隆（14份）、道光（5份）、
嘉庆（2 份）、咸丰（1 份）

乾隆（15 份）

交易类型（份数）

断卖杉木（9 份），断卖
田（8 份），断卖地基（1
份），断卖山地（5 份），
山地转佃（1 份）

断卖杉木（5 份），断卖
田（11 份），典田（3 份），
山地分股（1 份），断卖
山地（2 份）

断卖杉木（10 份），断卖
田（3份），断卖山地（2份）

中人数（份数）
4 人（1 份），2 人（4 份），
1 人（18 份）

3 人（1 份），1 人（21 份） 2 人（1 份），1 人（14 份）

交易金额 最小一两，最大十七两 最小二两，最大十六两 最小四钱，最大三两六钱

资料来源：整理自《土地契约文书校释 • 卷 1》《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 • 卷 3》《贵州清水江文书天柱卷 • 第一辑 • 第 1 册》

《贵州清水江文书天柱卷 •第一辑 •第 3册》《清水江文书 •第一辑 •7》《清水江文书 •第一辑 •8》《清水江文书 •第一辑 •9》《清

水江文书 •第一辑 •10》《清水江文书 •第一辑 •11》《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 •第一卷 •史料编》《清水江文书 •第二辑 •1》
《清水江文书 • 第二辑 •2》《清水江文书 • 第二辑 •3》《清水江文书 • 第二辑 •4》《清水江文书 • 第三辑 •1》《天柱文书 •
第一辑 •4》《天柱文书 • 第一辑 •22》《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 18 册）》《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 19 册）》。

由表 1 可知，最常见的中人酬金支付金额为五分、一钱、三分，但三者都较常出现在清前期，可见

此时期逐渐形成一类约定俗成的传统支付数目。从交易类型角度分析，五分与一钱出现的交易类型较多，

a　王宗勋考释：《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 卷四》，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 年，第 10 页。

b　断卖亦称为绝卖，指一种不可赎回的交易类型。

c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贵州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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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断卖类契约、典、分股、转佃等交易类型。从中人数来看，这些交易中的中人都以 1 人为主。而从

交易金额方面来看，五分与一钱对应的交易金额总体较大。五分的交易金额在一至十七两之间，一钱的

交易金额在二至十六两之间，而三分的交易金额则在四钱至三两六钱之间。三分对应的交易额总体偏小，

显示出酬金金额与交易金额有一定相关性的特点。事实上，酬金金额与交易金额的比例是处在一定范围

之内波动，后文将对此做详细探讨。显然中人酬金的多少不仅和特定历史阶段有关，也与诸如中人数目、

交易类型等有关。另外，酬金的高低与中人责任大小之间是否存在绝对关联，笔者并不能给出直接证明。

但从中人报酬有酬金不固定与传统支付习惯并存的特点，可看到传统乡村经济交易市场也是复杂多变的。

每一笔交易的达成，都是中人和双方不断互动、不断商榷的过程。中人于此复杂的背景下，间接促进了

乡村资源和需求间的匹配。

3. 文书类型与时间段分布相对集中

清水江文书种类丰富，不仅含有经济交易类契约如断卖田地、典田、佃山、断卖杉木、股份转让

等，也含有如诉讼、分家产、清白合同等非经济交易文书。两类交易中均有中人参与的情况，跨越的时

间段从明末到民国年间。根据笔者统计，酬金主要集中于乾隆年间的经济交易文书中。一方面，统计到

的 131 份文书中，经济交易类文书占比为 99.2%。仅有 1 份为非交易类契约，该份文书为杉木分股合同，

时间为嘉庆六年（1801）三月，酬金金额为一钱。另一方面，131 份文书中，乾隆年间为 86 份，占比达

65.6%。中人报酬记录呈现出集中于乾隆年间经济交易类文书的特点，原因如下。

首先，酬金记录集中于经济交易文书方面，与中人的作用息息相关。经济交易一般是货币与某种资

源权利的交换关系，中人不仅在供给与需求之间搭建了沟通协商、互通有无的桥梁，在交易过程中还有

证明的作用。中人受到一方的委托寻找买主或卖主，这类委托近似于雇佣关系，这之中必然会牵扯到酬

金金额的约定，即此时的中人有经纪人的属性。清水江文书中有类似“请中问到”“中人上门问到”“凭

中三面议定”等字样，说明中人不仅参与买卖双方的牵线过程，还参与了交易价格的协商。而与此相反，

非经济交易类契约中，中人大多仅以见证人身份出现，体现的是其社会职能。

其次，关于乾隆年间记录占比较高，其一与乾隆年间经济繁荣有关，彼时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增多。

其二与乾隆皇帝在位时间长亦有一定关联。在统计到的乾隆年份文书中，时间跨度从乾隆元年（1736）
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占统计时间长度的 23%。

（二）影响中人报酬的因素

1. 交易额大小

一笔经济交易成交额的大小是交易信息的直接体现，同时对中人酬金的高低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但

这样的影响又非绝对线性相关的。为方便说明，笔者分别选取中人酬金金额最大与最小的 8 笔 a文书及其

对应的交易额统计以示说明，见下表 2：
表 2  酬金金额最大与最小的 8笔交易

中人酬金最大金额 交易额 中人酬金最小金额 交易额

一两三钱四分 六十两七钱 五分 四两八钱

一两二钱 七十一两 三分 三两六钱

五钱 六十三两 三分 六钱八分

五钱 一十六两 二分 五钱五分

四钱四分 十五两 二分 五钱八分

四钱 二十九两 一分 八钱

四钱 二十七两 一分 八两五分

三钱 十二两 六厘 一两二分

资料来源：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 • 第二辑 •5》，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39 页；张应强、

a　8 笔最大与最小酬金的选取，是按照酬金金额的大小排序所选取，并未刻意避开酬金金额出现一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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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勋：《清水江文书 • 第一辑 •1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8、384、395 页；张应强、王宗勋：《清

水江文书 • 第二辑 •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80、188 页；王宗勋：《加池四合院文书 • 考释 • 卷四》，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 年，第 10、16 页；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 • 第一辑 •1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7 年，第 361 页；贵州大学等编：《天柱文书 • 第一辑 •4》，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14、122 页；

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 • 第二辑 •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07 页；张应强、王宗勋：《清

水江文书 • 第二辑 •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0 页；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 • 第三辑 •7》，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6 页；贵州省档案馆等编：《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卷 • 第二辑 • 第 6 册》，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92 页。

由表 2 可看出，交易额大小直接影响着酬金的高低。但这样的关联关系并非是绝对线性的。一方面，

两笔同样的酬金，其对应的交易额不一样，甚至相差会较大。如酬金大的部分中四钱对应的交易额分别

为二十九两和二十七两，差额二两，差额比为 7.4%，五钱对应的交易额分别为六十三两和一十六两，差

额则有四十七两，差额比达到 361%。又如酬金小的部分中一分对应的交易额分别为八钱五分、八钱，差

额五分，差额比为 6.25%，而三分对应的交易额分别为三两六钱、六钱六分，差额二两九钱四分，差额比

达到 445%。另一方面，交易额绝对大时，其对应的酬金也并非绝对为最多。如交易额最大一笔为七十一

两，其酬金为一两二钱，少于交易额为六十两七钱的酬金，交易额为六十三两其对应的酬金只有五钱。

又如交易额为八两五分时对应的酬金仅有一分。综合来看，交易额的大小虽然不直接决定着酬金的高低，

但仍是酬金大小的影响因素之一。

2. 中人的综合作用

毋庸置疑，中人在乡村经济交易中的作用是影响酬金的重要因素。在中人参与的文书中，多数都有“请

中问到”“引进中人”“凭中三面议定”等字样，是对中人促进交易达成功能的具体体现。中人在交易

完成后，对可能产生的纠纷还存在证明、调解的作用。不仅如此，“在明清的法律里，中人要对契约的

合法性负责”a，并且中人有时还充当代笔人b的角色。单独的代笔人自身也收取酬金，金额有时比中人多，

有时则少，但多数情况为一致。在笔者的统计当中，代笔人明确收取酬金的有 78 份 c，占比为 59%，其

中代笔酬金多于中人的为 6 份，少于中人的为 13 份，多数为一致。在此 78 份文书中，中人和代笔为同

一人的为 9 份。

可见，中人的功能是多样的，具有发挥多种综合作用的特点。正因为中人具有如此之重要性，其

身份受到历代法律的认可和规制。如《大清律例》条例规定“谋买之人与串通合之中保，均与盗卖之

人同罪”d。民国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法》更详细规定了中间人的概念、责任、报酬，这里不再赘述。

其权利方面也得到官府的认可，如《大清律例》条例中规定，“卖产者立有绝卖文契，并未注有找贴

字样者，概不准贴赎。如契未载绝卖字样，或注定年限回赎者，并听回赎。若卖主无力回赎，许凭中

公估找贴一次”e。民国贵州省政府颁布的《贵州省请领管业凭证暂行规则》中第七条第三则、第八条

第三则、第十条至第十四条分别规定中间人参与地契遗失、损坏、更换时证明的必要性，上堂作证时

应获得佣金的比例和作伪证要遭受的惩罚措施。f 以上，可推知中人所得酬金大小就是受其发挥综合作

用的影响结果。

（三）中人报酬的支付情况

传统观念认为中人报酬可能由交易的最先发起方承担，或者由中人的邀请方支付。其实不全然是，

实际情况为两者兼而有之，具体由谁支付经三方协商决定。笔者首先注意到在《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

卷 4》中有如下注释：“捆艮（银），即中介银，历史上清水江一代山林土地买卖时，买卖双方要给

a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中华文化通志法律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64 页。

b　代笔人，指代为书写契约内容的人。

c　该统计数据为对本文引言部分提到的 131 份文书统计所得。 
d　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第 209 页。

e　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第 212 页。

f　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 贵州田赋研究》，第 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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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说合的中介人一定的报酬，数目多少不一。一般由买卖双方各承担一半，有时也由率先提出买或

卖的一方支付”a。清水江文书中有明确谁来支付的记录并不多见。在笔者的文书统计中，明确由双方

各自承担的为 1 份，由一方支付的为 3 份。中人报酬的支付方式并不固定，可能是一方承担，也可能

是双方共同承担。具体由谁支付以及支付多少与交易习俗、多方协商的结果有关。民国时期在考虑和

尊重民间习惯的基础上，针对中人报酬的支付规定“除契约另定或另有习惯外，由契约当事人双方平

均负担”b。

清代中人所获之报酬，其特点、影响因素及支付情况是复杂而多样的，是民间自发解决经济问题的

智慧体现。中人保障了契约的履行，间接或直接促进了社会稳定。虽然获取报酬并非是中人的主要目的，

但记录在契约中的中人酬金是对中人的提醒，也使该笔契约更完整可信。支付中人报酬，可以理解为契

约双方与中人建立了类似“代理人”的关系。市场有信息不确定的风险，此“代理人”则分担了一部分

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民间中人在无意间成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节点。

总而言之，中人在基层治理方面有近似于官方治理的效力，“成为政府联接基层社会的桥梁与纽带，

协助政府低成本地实现基层的有效治理”c。从中人作用及来源可知，在传统宗法思想为主的清代乡村社

会中，人情关系制约依然是保障契约效力的重要手段。

三、酬金占交易额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

酬金金额的大小在上文已有所讨论。而其与交易额的占比为多少？是否有规律可循？笔者从统计到

的酬金文书中摘取出年代、交易额、中人酬金信息比较完整的记录共 88份，并由此计算所占交易额的比例。

根据笔者的统计，酬金占交易总额的比例在 0.3%—16.7% 之间，其中位于 2% 以下占比 52.3%，位于

2%—4% 之间的占 22.7%，位于 4%—6% 之间的占 18.2%，高于 6% 的占 6.8%。可见，该比例并不是固定

不变的，多数情况下不超过 6%，尤以 4% 以下为最常见，这与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研究结果一致。d要注

意的是，比例的高低并不绝对代表着酬金额的多少。如乾隆十九年（1754）比例为 0.3% 的文书中，其酬

金为一钱，而乾隆十六年（1751）比例为 2.2% 的文书中，其酬金仅为五分。

酬金占交易总额比例较高的两笔交易的比例均为 16.7% 与 12.5%，较为鲜见。第一份契约中，卖主

出售山坡一块，交易额为 1200 文，酬金为 200 文，酬金占交易额的 16.7%。第二份契约中，卖主出售所

占田股中的一股，交易额为四钱，酬金为五分，酬金占交易额的 12.5%。e、f可见，两份契约的中人酬金

并不高，但交易额都偏低，造成酬金的高占比。除此特殊两笔外，占比最高仅为 8.3%。可见，酬金所占

交易额比例在多数情况下，呈现不固定的特性。以 6% 以下为主，占总体数据的 93.2%，其中 4% 以下占

75%。从契约类型来看，笔者发现典田与卖田契约的中人酬金平均占比具有高度一致的特点，典田契为

1.932%，卖田契 1.926%。g该占比并不算高，再次印证收取酬金显然不全是中人作为契约参与者的目的。

纵向来看，与学者李金铮针对民国时期中保人报酬的研究结论相似。h

综合来看，中人酬金占比与官中相对固定的抽成比例不同，较为灵活。无统一不正规的背后，实则

是中人酬金高弹性的表达。这样的高弹性，是民间治理智慧的体现。复杂多变的环境决定每笔交易所面

临的情况并不相同，要确保交易实现，并使契约的效力得到保护，中人酬金必然因时因地而变。

a　王宗勋：《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 卷四》，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 年，第 10 页。

b　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 1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69—70 页。

c　龙登高、王明、陈月圆：《论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与国家能力》，《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d　[ 日 ] 仁井田陞 :《中国法制史 • 取引法 • 买卖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 年，第 701 页。

e　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 • 第二辑 •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96 页。

f　贵州省档案馆、黔东南州档案馆、黎平县档案馆：《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卷）• 第二辑 • 第 6 册》，贵阳：贵州人民

出版社，2017 年，第 147 页。

g 笔者统计到典田契 14 份，卖田契 49 份。

h　详见李金铮：《20 世纪上半期中国乡村经济交易的中保人》，《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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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正式的社会控制角色：对中人及中人报酬的思考

中国古代民间习惯法有把财产问题变成道德问题，把人与物的关系变成人与人的关系的倾向。重视

通过中间人或宗族来调解纠纷而不是官方法律途径解决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共性，“有机会诉诸法庭，但

他们的理想却一直是设法达成私下解决，而不是依靠司法体系强制解决”a。中人制度建立在民间宗法制

的基础之上，已充分融入传统乡村经济交易过程中，“他们的活动已经充分地制度化，以至于我们无法

设想一种没有中人的社会、经济秩序”b。中人作为一类非正式的社会控制角色，体现着背后的血缘、地

缘等各类社会交往关系对契约文书的维护履行和制约保障作用，对乡村经济交易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

正如罗伯特 •C• 埃里克森认为在一个交织紧密的社会实体中，权利是广泛而分散的，生活于其间的人们会

一直延续着一种面对面的交往互动关系，人们需要参与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以获得达成合作的各种信息和

机会。c笔者注意到，“民间中人所取使费大体上与官府所收的契税相当，可见在清人观念中，有中保人

见证的民间契约的作用大体上也与官府官契的作用相当”d。如果说，契税的制定是执政者针对产权确定

做出的最大效率的平衡决策，那么中人酬金也反应出产权制度也在沿着费用最小化的方向演进着，德姆

塞茨说：“所有社会的产权安排都会回应于技术、需求以及其他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有效率地演进”，“国

家的法律是清理的部分实定化”。e民间中人报酬记录存在于清代各时段文书的事实，也使上述结论得到

了一种印证。

随着明代以来民族融合的不断加深，汉民族把较为规范的契约文化传播到黔省，并在当地宗法文化

的共同影响下，保障了经济的运行。汉文化在当地被吸收的显著标志就是，苗、侗族人民广泛使用汉字

书写契约文书。f虽然中人报酬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有所差异，但文书体现的酬金特点、影响因素及其占交

易额的比例均有相似性。清代、民国时期政府对基层的治理能力有限，个人、民间组织、宗法约束等社

会控制受到政府的推崇，文书里中人的大量存在即是最好的证明。李桃、陈胜强认为“支撑中人在清代

私契中功能的基因有三个方面：制度土壤、现实基础和文化基因”，“行契立中”的传统构成了国人思

维模式的一部分。g王帅一认为，“中人现象展现了中国文化塑造中国人在私法行为上的旨趣与秩序”h。

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各地契约文书的相似性，特别是中人现象的空间同构性，既显示出各民族在融合

过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缓慢趋同、相互影响又各自保有不同的特点。而这样的同中存异对传统政权体

制的认同是存在正向影响效应的，正如“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结构能够根据形式为地方预留一定的表达自

我的空间，这一看似姑息地方主义的灵活性反而有利于王朝制度的认同”i。此外，中人对传统乡村社会

秩序稳定作用方面，对如今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启示。一方面，社会稳定的前提是适宜的法制环境。中

人广泛存在于乡村经济交易的现象，是传统社会法制缺乏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体现。乡村振兴不

仅是经济的振兴，也是法制、法治的振兴。提供完善的法律制度供给，根据乡村财产特殊性，加强产权

保护机制。同时提高乡村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对乡村振兴的法制层面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人来源

体现了传统乡村社会重关系、讲人情的一面，提升乡村道德水平对法治与经济建设均有重要意义。乡村

振兴也是文化、文明的振兴，维护好乡村社会合理的村规民约文化，提升乡村社会道德修养水平，倡导

a　[ 美 ] 韩森：《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华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鲁西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 页。

b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21 页。

c　[ 美 ] 罗伯特 •C• 埃里克森：《土地所有权》，艾佳慧译，载 [ 美 ] 唐纳德 .A. 威特曼主编，苏力等译：《法律经济学

文献精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年，第 432 页。

d　赵晓耕：《身份与契约：中国传统民事法律形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569 页。

e　[ 日 ] 滋贺秀三、寺田浩明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1998 年，第 40 页。

f　徐晓光：《清水江流域传统林业规则的生态人类学解读》，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第 33 页。

g　李桃、陈胜强：《中人在清代私契中功能之基因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

h　王帅一：《明清时代的“中人”与契约秩序》，《政法论丛》2016 年第 3 期。

i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 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

第 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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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对乡村振兴的道德、文明层面有促进作用。

总之，存在于清代乡村经济交易里的中人促进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弥补了清政府公共品供给的不足，

其对基层社会治理贡献的民间智慧值得探讨。

 A Study of the Remuneration of Zhongren in Rural Economic Transac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from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LIANG Hong-zhi & RAN Xv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Abstract:  As a participant in rural economic transactions, Zhongren (an intermediary par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necting buyers and sellers, negotiation, contract signing, dispute resolution and other 
transactions, which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cost of economic transactions. Data from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showed that the remuneration of zhongren was mainly in the form of monetary payment. Although the sum of 
the remuneration was not fixed, it generally ranged from one fen to one liang (1 liang equals 100 fen), but there 
was also traditional payment practice. The most common were five fen, one qian and three fen (1 qian equals 
10 fen). The payer of the fee was not fixed, which could be the buyer, the seller, or both. The factors that could 
affect the remuneration were the transaction amount, the role of zhongren, the source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involved. Additionally, the proportion of remuneration to the transaction was between 0.3% and 16.7% and 4% 
and below was the most frequent. The proportion was similar to the official expense ratio and deed tax, which 
embodied the role of folk and offici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concept of people in the Qing Dynasty. On the whole, 
obtaining remuneration was not the main purpose of zhongren’s participation, which showed that rural economic 
transactions were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laws. With an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role, the existence 
of zhongren matched with specific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which was a supplement when the public 
goods supply capacity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insufficient. There were remuneration records of zhongren in the 
documents of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y indicated that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had 
high adaptability to the folk trading customs, which also constituted one of the factors for its long-term existence 
and contin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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